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合健康”、“上市公司”

或“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披露了《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并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

函》（非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2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

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泰合健康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

独立财务顾问，针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核查意见。 

如无特别说明，本《问询函》回复的词语或简称与重组报告书“释义”中所

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问题 4：重组报告书显示，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四川温资房地产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温资”）的资产总额为 11.17 亿元，负债为 11.70

亿元，所有者权益为-5275 万元，前三季度净利润为-1820 万元。请你公司结合

四川温资主要财务数据和资信情况对四川温资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

有风险作出判断和说明。财务顾问对四川温资的履约能力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公司回复： 

（一）支付能力情况 

四川温资最近两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 2017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1,761.75 68,825.32 34,803.83 

负债总额 117,036.86 72,280.25 34,151.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275.10 -3,454.93 652.70 

注：上表数据中，2017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2016 年末、2015 年末数据为经审

计数据。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9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55.71 13,912.42 41,143.78 

营业利润 -1,689.29 -3,427.39 1,446.58 

利润总额 -1,765.93 -3,495.80 1,161.42 

净利润 -1,820.10 -4,107.63 739.24 

注：上表数据中，2017 年 1-9 月数据未经审计；2016 年、2015 年数据为经审计数据。 

3、资金支付能力及资信情况及资信情况 

（1）四川温资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能力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相关规定，四川温资已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2017

年 12 月 7 日分别向公司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 10,000 万元和 8,000 万元。交通

银行成都草堂支行已出具《单位资信证明》：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其营业终了

结账时，四川温资在交通银行成都草堂支行的存款余额为 14,908.91 万元。四川

温资用于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17,000 万元的剩余款项部分，将于近日通过

自有或自筹资金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以满足《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付款

进度规定。 

（2）四川温资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能力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约定，四川温资应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

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8,000 万元，该部分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四川温资尚未出售

的商铺、会所及地下车位的销售款或自筹资金，同时其实际控制人张家点先生已

承诺无条件就本次交易为四川温资向上市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

保。四川温资尚未出售的商铺、会所及地下车位情况如下： 



①地理位置及市场前景 

四川温资开发的“温哥华花园”项目位于成都航空港板块区域，其入住率已

达 95%以上。近年来，成都楼市价格保持持续稳定增长趋势，“温哥华花园”项

目所在区域属于成都市热门板块，周边楼盘基本呈现开盘即售罄的情况，市场购

买预期较高。 

②市场价格 

四川温资“温哥华花园”项目的五.二期“金港华府”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6 万平米，包括沿街商业和住宅小区两种建筑形态，交通便利且南北通达。截

至目前，“金港华府”项目 10 万平方米的住宅部分已全部售罄，尚有 5,000 平方

米的商业面积和 1,600 余个车位尚未出售。经查询成都多个房产信息网站，据不

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该区域的商铺销售均价介于 15,000 元/平方米-20,000 元/平

方米，地下车位销售均价为 80,000 元/个，其未售的商铺和地下车位的市值已逾

2.03 亿元。 

四川温资已完工的“温哥华花园”前期项目，尚有部分住宅、商业、写字楼、

车位未出售，其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未售情况 面积或个数 市值 

1 “温哥华花园”四期项目 
商业及会所 约 1,800 平方米 约 2,400 万元 

车位 约 270 余个 约 2,160 万元 

2 “温哥华花园”五.一期项目 
商业 约 1,600 平方米 约 1,000 万元 

车位 约 90 余个 约 720 万元 

合计   约 6,280 万元 

综上所述，四川温资目前尚未出售的商铺、会所及地下车位的市值逾 25,000

万元。 

（3）资信情况 

2017 年 10 月 16 日，四川温资取得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企业信用

报告》（自主查询版），经查阅并核实，四川温资不存在关注类、违约类或不良负

债。2017 年 10 月 26 日，四川温资取得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自贸试

验区支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书》（编号：2017 自贸支资信 85 号），经查阅并核实，



自 2015 年 10 月 25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止，四川温资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自贸试验区支行开设银行基本存款账户，已办理的各项信贷业务无逾

期（垫款）和欠息记录，资金结算方面无不良记录，执行结算记录情况良好。综

上所述，四川温资资信情况良好。 

综上所述，四川温资资信情况良好。四川温资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

额履行了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且尚未出售的商铺、会所及地下车位的市值逾

25,000 万元，其实际控制人张家点先生已承诺无条件就本次交易为四川温资向上

市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四川温资具备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

款的支付能力，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较小。 

（二）公司关于股权转让价款回收的履约保障措施 

1、四川温资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交易对方实际控制人张家点先生同意无条件为四川温资在该合同下的义务

和责任向上市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保证范围涵盖《股权转让

合同》所涉及四川温资的所有义务、违约责任以及上市公司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

切费用，保证时间从其本人签署本承诺之日起直至四川温资履行完毕《股权转让

合同》约定的应由四川温资承担的相关义务及责任之日止。 

2、延期付款补偿金及违约金保障 

四川温资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届满后未向上市公司支付剩余 8,000 万元的股

权交易价款，四川温资除需承担从本次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期间的延期付款补偿金外，还应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向上市

公司支付相当于应付未付款项每日 0.5‰的违约金；同时，上市公司有权要求四

川温资继续履行股权交易价款支付义务；若四川温资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持续达

到 15 个工作日以上的，上市公司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若上市公司选择行

使合同解除权，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股权转让合同》自上市公司发出书

面解除通知后第 5 个工作日解除，四川温资除赔偿上市公司所受实际损失外，四

川温资还需向上市公司支付本次股权交易总价格 3%的违约金，四川温资并应在

《股权转让合同》解除后 5 个工作日内，协助配合上市公司将标的公司 100%股



权经工商变更登记回上市公司名下。 

综上所述，公司已对股权转让价款的收回采取必要的履约保障措施，款项收

回的风险较小。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核查了交易对方最近两年及一期财务报表、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自主查询版）、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自贸试验区支行出具的《资信证明书》、第一期股权转让支付凭证、《成都市双

流区房产管理局房屋明细清单》、与上市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等文件资

料，并对四川温资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四川温资资信情况良好。同时，四川温资已经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履行了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且尚未出售的商铺、会

所及地下车位的市值逾 25,000 万元，其实际控制人张家点先生已承诺无条件就

本次交易为四川温资向上市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四川温资具

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规定，本次交易对价将采取现金支付的方式进行，

标的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交

易对方应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18,000 万元；2、本合同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

交易对方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17,000 万元；3、交易对方应在本次股权转让变

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 8,000

万元。若四川温资支付能力发生变化，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和第三期股权转让价

款可能存在不能支付的风险，上述事项已在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 

三、补充披露情况 

已在重组报告书“第三节交易对方情况”之“六、交易对方履约保障能力及

履约保障措施”中进行修改、补充披露。 

 



问题 9：本次重组涉及置出资产，请你公司说明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会计

师和评估师是否需要按照证监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

答》中的要求对相关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

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重组相关问题与解答》”）规定与泰

合健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形对照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重组相关问题与解

答》规定 
与泰合健康本次重组的相关情形对照 是否适用 

1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前一会计年度发生

业绩“变脸” 

泰合健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一会计年度即

2016 年未发生业绩“变脸”的情况 
否 

2 
净利润下降 50%以上

（含由盈转亏） 

泰合健康 2016 年净利润为 8,249.74 万元，没有

发生净利润下降 50%以上或由盈转亏的情况 
否 

3 
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

超过现有资产 50% 

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含 12 个月内连续出售的

相关资产）的总资产为 31,864.04 万元，占公司

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6 年）合并财

务报表资产总额 109,103.41 万元的比例为

29.21%； 

本次重组拟置出资产（含 12 个月内连续出售的

相关资产）的净资产为 31,829.16 万元，占公司

经审计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2016 年）合并财

务报表资产净额 66,584.76 万元的比例 47.80%。 

上述指标均未超过 50%。 

否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泰合健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前一会计年

度发生业绩“变脸”、净利润下降 50%以上（含由盈转亏），或本次重组拟置出

资产超过现有资产 50%的情形，不适用《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

“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规定，独立财务

顾问不需要对公司承诺履行情况、最近三年规范运作情况、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

理合规性，以及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等进行专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我国土地方面的法律法规，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采取股权转让的方式盘活该块土地不违反法律规定，能够实现该土地资产经济效

益的最大化。 



（本页无正文，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泰

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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